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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9 月 9 日哈萨克斯坦常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致 
裁谈会秘书长的信，其中转交 2008年 9 月 4 日集体 
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外交部长在莫斯科发表的声明 

 

 我谨代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

尔吉斯斯坦、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各代表团，随函附上 2008

年 9 月 4 日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外交部长关于核裁军的声明。  

 谨请将本函及所附声明作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正式文件印发。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常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 
大  使 
A. 然库利耶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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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外交部长的声明 

2008 年 9 月 4 日于莫斯科  

 我们，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外交部长，注意到进一步作出努力，在集体安

全条约组织框架内开展积极、有力的伙伴合作的重大意义，以此加强全球安全和战

略稳定，并联合对付正在产生的对和平的新威胁，包括国际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毁灭

性武器的扩散。与此同时，我们认为有必要维护并加强战略进攻性武器领域的关键

性安排，这些安排在过去几十年里成为维持国际稳定与安全的基础。  

 我们认为，《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各缔约国履行条约规定的义务是迈向核裁军

的重要步骤，是对实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六条所定目标的真正贡献。  

 我们欢迎 2008 年 4 月 6 日在索契通过的《俄美关系战略框架宣言》两个当事国

的下述意愿：将战略进攻性武器削减到可能的最低水平并继续发展具有法律约束力

的安排，取代将于 2009 年 12 月 5 日到期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我们认为，这样的安排可以吸收目前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所有优秀因素，

同时为战略载具（洲际弹道导弹、潜射洲际弹道导弹和重型轰炸机）和载具上部署

的弹头规定更低的可核查的数量限制。  

 我们确信，实现这样的安排将会保障主要核国家之间战略关系的稳定和可预测

性，并加强对彻底销毁世界上核武器方面的进展的信心。  

 

亚美尼亚共和国外交部长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  

白俄罗斯共和国外交部长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外交部长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外交部长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外交部长  

吉尔吉斯共和国外交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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